魏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权责清单事项分表
（共1类，4项）
	序号
	权力类型
	权力
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1
	行政奖励
	对在艺术档案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的表彰和奖励
	魏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1、《国家档案法》第七条 国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和支持档案事业的发展。对在档案收集、整理、保护、利用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bookmark: _GoBack]2、《艺术档案管理办法》文化部、国家档案局令第21号第六条第六条各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的有关规定对在艺术档案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1.准备阶段责任：制定对在艺术档案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的表彰和奖励的方案。
2.组织推荐责任：按照规定的条件、程序开展组织推荐工作，对推荐对象进行初审。
3.审核公示责任：对符合条件的推荐对象进行审核，报经批准后予以公示。
4.实施奖励责任：公示无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给予表彰和奖励。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承担相应责任：
1、不符合条件违规受理并通过初评，造成不良影响的；
2、未经批准擅自举办表彰奖励活动的；
3、向参评单位和个人收取费用的；
4、未按照规定进行公示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目前财政未设对在艺术档案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行政奖励专项基金。

	2
	行政奖励
	对在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的建设、管理和保护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
	魏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第八条对在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的建设、管理和保护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给予奖励。

	1.准备阶段责任：制定对在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的建设、管理和保护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的方案。
2.组织推荐责任：按照规定的条件、程序开展组织推荐工作，对推荐对象进行初审。
3.审核公示责任：对符合条件的推荐对象进行审核，报经批准后予以公示。
4.实施奖励责任：公示无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给予表彰和奖励。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承担相应责任：
1、不符合条件违规受理并通过初评，造成不良影响的；
2、未经批准擅自举办表彰奖励活动的；
3、向参评单位和个人收取费用的；
4、未按照规定进行公示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目前财政未设对在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的建设、管理和保护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行政奖励专项基金。

	3
	行政奖励
	对作出突出贡献的营业性演出社会义务监督员的表彰
	魏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应当充分发挥文化执法机构的作用，并可以聘请社会义务监督员对营业性演出进行监督。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可以采取电话、手机短信等方式举报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应当向社会公布举报电话，并保证随时有人接听。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接到社会义务监督员的报告或者公众的举报，应当作出记录，立即赶赴现场进行调查、处理，并自处理完毕之日起7日内公布结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对作出突出贡献的社会义务监督员应当给予表彰；公众举报经调查核实的，应当对举报人给予奖励。
	1.准备阶段责任：制定对作出突出贡献的营业性演出社会义务监督员的表彰的方案。
2.组织推荐责任：按照规定的条件、程序开展组织推荐工作，对推荐对象进行初审。
3.审核公示责任：对符合条件的推荐对象进行审核，报经批准后予以公示。
4.实施奖励责任：公示无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给予表彰和奖励。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承担相应责任：
1、不符合条件违规受理并通过初评，造成不良影响的；
2、未经批准擅自举办表彰奖励活动的；
3、向参评单位和个人收取费用的；
4、未按照规定进行公示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目前财政未设对作出突出贡献的营业性演出社会义务监督员行政奖励专项基金。

	4
	行政奖励
	对营业性演出举报人的奖励
	魏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应当充分发挥文化执法机构的作用，并可以聘请社会义务监督员对营业性演出进行监督。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可以采取电话、手机短信等方式举报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应当向社会公布举报电话，并保证随时有人接听。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接到社会义务监督员的报告或者公众的举报，应当作出记录，立即赶赴现场进行调查、处理，并自处理完毕之日起7日内公布结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对作出突出贡献的社会义务监督员应当给予表彰；公众举报经调查核实的，应当对举报人给予奖励。
	1.准备阶段责任：制定对营业性演出举报人的奖励的方案。
2.组织推荐责任：按照规定的条件、程序开展组织推荐工作，对推荐对象进行初审。
3.审核公示责任：对符合条件的推荐对象进行审核，报经批准后予以公示。
4.实施奖励责任：公示无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给予表彰和奖励。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承担相应责任：
1、不符合条件违规受理并通过初评，造成不良影响的；
2、未经批准擅自举办表彰奖励活动的；
3、向参评单位和个人收取费用的；
4、未按照规定进行公示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目前财政未设对营业性演出举报人行政奖励专项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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